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机关      名    称：四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人代表：霍 宽              

办公地址：南湖大路西段建设大厦

受委托组织    名    称：四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负 责 人：穆大弓  
委托执法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十四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范围内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需要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相连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征求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的意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就排水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和相关标准提出意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排水设计方案建设连接管网等设施；未建设连接管网等设施的,不得投入使用。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专门机构应当加强指导和监督。
委托执法事项：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委托执法权限：行政检查、行政处罚

委托期限：二0二年六一月一日至二0二七年一月一日

委托执法范围：四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委托期间，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应遵守的规定： 

1、受委托组织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在委托权限内办理委托事项，并接受委托机关的监督指导；受委托组织应当在立案、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向委托机关汇报，由委托机关审查同意 后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在委托机关备案；受委托组织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第三人；委托权仅在委托期限内有效。

2、委托机关对受委托组织在委托的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超越委托范围的行政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3、对受委托组织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委托机关可以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并依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情节严重的，委托机关可以暂时终止部分或全部委托。

委托机关：（公章）                       受委托组织：（公章）

法人代表：                                负责人：

二0二六年一月一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各执一份，另一份送四平市司法局备案。

